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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工大  人事字〔2019〕5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19 年度“内蒙古少数民族专业技

术人才特殊培养计划”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 

根据内蒙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 2019 年度“内

蒙古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计划”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办

发〔2019〕29 号）精神，现就我校开展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

特殊培养计划申报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选拔范围和条件 

特培学员选拔重点围绕科学发展和自主创新的专业领域；重

大工程项目；工程、教育、卫生、农牧业、科技等经济发展和社

会建设领域中急需紧缺的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。申报人年龄应

在 45 周岁以下，硕士学历以上，从事本专业工作 8 年以上，或

具备副高及以上职称，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培养前途。 

二、培养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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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培学员由自治区统一派出赴区外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单位进

行为期一年的培养学习，学员学费和住宿费由自治区人才开发基

金承担，区外培养每人每年 3.3万元。学员学习期间，除提拔使

用外，保留其原岗位及职务。 

三、推荐办法 

    1. 请各单位做好本次推荐的宣传和组织申报工作，每个单

位可推荐 1名人选。 

2.被推荐人员应填写《少数民族特培学员申报表》一式二份，

《2019 年度“内蒙古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计划”学

员汇总表》一份（见附件），并附身份证、学历、专业技术资格

证书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。 

3.申报材料连同单位推荐意见（或所在单位党政联席会议纪

要）于 3 月 20日前报人事处师资科，逾期不予受理，电子申报

表发送至 gdszk@imut.edu.cn。 

4. 人事处汇总推荐人选材料，经学校研究后确定推荐人选

上报自治区人社厅。 

    四、其他要求 

    1.学员一经录取，原则上不得变更培养专业和培养单位； 

2.学员接到报到通知后，不得无故不参加或中途停止特培学

习。 

3.学员管理及培养单位职责等相关事宜执行 29号文件。 

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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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内蒙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 2019年

度“内蒙古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计划”

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办发〔2019〕29 号） 

2.少数民族特培学员申报表      

 

人事处   

2019 年 3月 6 日 

内蒙古工业大学人事处 2019 年 3 月 6 日制发 

上传办公自动化系统 


